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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8年5月1日《劳动争议仲裁法》正式颁布，结合我国目前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特点，创设性地设立了劳

动争议一裁终局制度。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缩短劳动争议处理周期，减轻劳动者诉累，更好地维护劳动者

的权益，这是中国首创且独有的一种制度。该制度运行已十多年，已成为劳动争议仲裁的一项重要制度，

但该制度在实践运用中，暴露出许多法理及操作上的问题，阻碍了该制度的实施以及劳动仲裁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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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bor Dispute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Law was officially promulgated on May 1, 2008. In ligh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urrent labor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the law innovatively es-
tablished the final arbitration award system for labor disputes. Designed to shorten the processing 
cycle of labor disputes, reduce the burden of litigation on workers, and better protect 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is system is an original and unique institution in China. Having been in operation for 
more than a decad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chanism in labor dispute arbitration. However,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system has exposed numerous problems in both legal theory and opera-
tional practice, hindering its implementation and the full functioning of labor arbi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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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8 年 5 月 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该立法最大的创新就是确立了

部分劳动争议“一裁终局”制度，这是中国首创，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独有一项的劳动争议制度。我国

劳动争议处理机制长久以来采用的“一裁两审”模式处理程序复杂，周期漫长。《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草案)》征求意见时，学界对是否改革现有的劳动争议处理体制模式及如何处理裁审关系产生了不小的争

议，主要的观点有“只裁不审，两裁终局”[1]，即成立实体化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法院相同的审判

机制，法院不再承担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由专门的仲裁机构处理劳动纠纷，和法院一样实行两裁终局；

“只审不裁，二审终局”，即取消劳动仲裁部门，成立专门的劳动法庭或劳动法院，和普通民事纠纷一

样实行单一的两审终审；“一裁一审”模式[2]，即劳动者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后，如不服仲裁裁决，可

直接向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为终审判决，裁审并轨。“或裁或审，各自终局”[3]，
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劳动仲裁或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和诉讼各地独立，不相衔接，两裁终审或两审终

审。最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为完善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程序，缩短劳动者维权周期，赋予了劳动

仲裁委员会更大的权力，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细微的改革和修补，创设性地确立了部分案件一

裁终局制度，以弥补原有处理体制的不足。 

2. 一裁终局的特点和意义 

作为我国劳动纠纷的基础法《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并未对一裁终局作出规定，《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集中对劳动争议一裁终局制度进行了规范。第四十七条规定了一裁终局制度的适用范围，第四

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了劳动者对一裁终局的上诉权利及用人单位对一裁终局的撤销权利。《劳动仲

裁法》有关一裁终局的制度仅有三条简单规定，远不能满足快速解决劳动争议和司法实践的需要，要一

裁终局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功能，还需出台更多的配套司法解释。 
我国劳动仲裁中实行的一裁终局是强制仲裁，在适用范围、适用主体及其法律效力上都做出了明确

的限制，无法体现自主性、自愿性和双方合意性，这跟商事仲裁法中的一裁终局的自愿性、自主性和合

意性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劳动仲裁中的终局裁决制度只是对于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来说并没有终局，

即对于该法所确定的终局裁决，劳动者仍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该制度被有些学者称之为“有限终局”[4]。
一裁终局制度的目的是追求法律的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贯彻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使得劳资关系中处

于较为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权益能够得到更好的[5]。 

3. 一裁终局制度的缺陷 

(一) 适用范围过窄及适用标准不明确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下列劳动争议，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仲裁裁决为终局裁

决，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一) 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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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二) 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

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适用一裁终局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有两类：一是小额仲裁案，小额仲裁案件有

金额限制。小额仲裁案件是指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 12 个月金额的仲裁案件；二是标准明确的仲裁

案件。由此可以看出，一裁终局制度适用范围有限，而且适用一裁终局的金额标准的限制太低。 
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从条文上看非常笼统

模糊，相关补充的司法解释和法律文件也没有更明确的解释，四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将小额诉讼案件纳

入一裁终局的体系之内，其立法目的是限缩一裁终局的适用范围，而四十七第二项的规定又过于宽泛，

第二项的立法的目的是在于遏制用人单位的违法用工行为，要求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规，保证劳动者的

休息休假权利和社保权利，第一项的限缩目的与第二项规定宽泛已经产生了矛盾，而且该项的规定从实

践中看操作性不强。在审判实践中也由于该规定的笼统性，对所谓标准明确案件的范围，各地法院的司

法认定尺度差异很大，裁判结果不一。比如该款规定社会保险方面的发生的争议，因社会保险涉及到的

争议类型较多，目前法律法规尚未完善，国家标准尚未统一。 
(二) 限制诉权的正当性受到法理质疑 
诉权是宪法保障国民享有的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许多国家已明确将诉权规定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虽然没有将诉权明确规定于宪法，但在学理上，诉权被公认为是具有人权性质的权利，而且《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诉权平等有其相关规定[6]。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公民平等的救济权利，诉权

人人平等，不可剥夺。即使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诉权保护的相关条款，诉权保障也符合宪法理念，任

何限制和剥夺诉权的行为都应当被认为是违宪的，也是违反法理的。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确立的一裁终局制度，主要的目的是减短劳动争议处理时间，提高劳动争

议案件处理效率，遏制用人单位目前存在的恶意拖延诉讼的现象[7]。法律立法的出发点应当是公平公正，

设立一裁终局制度的出发点也应当是从公平公正出发，平等对待劳资双方在法律上享有的基本权利。但

一裁终局制度明显是剥夺了用人单位的诉权，牺牲用人单位的程序诉权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随着劳动

者维权意识的提高，适用一裁终局的案件会越来越多，这种情形下用人单位被剥夺诉权的情况日益严重。

在现代法治社会，诉权是一项宪法权利，国家不能任意剥夺，调解仲裁法剥夺企业诉权的做法是违宪的，

所以这也是一裁终局制度遭到众多学者指责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裁审衔接不畅 
适用案件范围是“一裁终局”制度开始实施时即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该制度裁审衔接方面的

关键问题。只有人民法院和劳动仲裁部门对“一裁终局”制度的准确适用范围达成共识，才能保证该制

度在仲裁和诉讼的递进程序得以顺畅衔接，从而保障该制度的有效实施。目前虽然最高法院及人社部针

对“一裁终局”制度的适用案件范围作出了一些解释性规定，但一裁终局的适用范围，法院和仲裁机构

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统一规范 。 
对于同一劳动争议存在终局事项和非终局事项的案件，后续程序应当如何处理，最高法院的解释是

当事人就非终局事项起诉，整个裁决视为非终局裁决，人社部《办案规则》则规定分别制作裁决书。最

高院和人社部的不同规定造成一裁终局的裁审不畅。《办案规则》规定可以出具两份裁决书，但后续法

院的审理很容易产生矛盾，同一案件虽出具终局和非终局两份裁决，但终局裁决与非终局裁决所涉事项

具有牵连性，如果一者认定出现错误，也必然对另一者的认定造成影响[8]。一份裁决书已经生效，如果

法院对另一份裁决书作出不同认定，最后很容易出现裁判标准不统一的矛盾，损害了仲裁的公信力及司

法的权威性。 
(四) 对一裁终局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案规则》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劳动仲裁委员会内部的纠错机制：“各级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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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主任对于本委员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发现确有错误，需要重新处理的，应提交本仲裁

委员会决定。决定重新处理的，由仲裁委员会决定终止原裁决的执行。仲裁决定书由仲裁委员会主任署

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仲裁委员会宣布原仲裁裁决无效后，应从宣布无效之七日内另行组成仲裁庭。”

这个《办案规则》规定的内部纠错机制，形同虚设。仲裁委员会之间无隶属性，因此只能由原仲裁机构

提起仲裁，原仲裁机构如果出现做出的一裁终局存在错误，很难直面自己的错误，更不容易纠正自己的

错误，所以实践中这项纠错机制一般无法有效实施。 

4. 结语 

劳动争议，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能否妥善处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纠纷，事关双

方的利益。我国要构建和谐社会，而和谐的劳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劳动争议的处理机制

的原则更应当坚持在适应当下劳动争议特点的基础上，做到公平与效率兼顾。劳动争议“一裁终局”制

度设立之初的目的就是如此，缩短劳动者的维权时间，降低维权成本，最大程度地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协调资强劳弱的局势，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一种道德上的满足，应该在本着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做

到法律要求上的合法。我们要从根本上达到公平公正高效的处理劳动争议，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各方

的权利，就需要改革和完善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扩大现有的一裁终局适用范围、平等诉权、统一

裁审适用标准、完善现有的仲裁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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